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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总平面图

    一、本次方案住宅建筑调整主要涉及原低层

建筑25栋、26栋、27栋、28栋、29栋、30栋共6

座，以及原高层建筑41栋、42栋、43栋、44栋、

45栋、46栋、50栋、51栋、52栋、54栋、55栋共

11座：

    1、取消原低层建筑25栋、26栋、27栋、28

栋、29栋、30栋共6座（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未建设），原计容面积7153.94平方米，

调整为高层住宅25#栋，计容面积为19928.89平

方米。

    2、 调整原41栋、52栋、54栋、55栋高层住

宅建筑（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建设）

户型，取消跨层阳台，调整04/05户型的卧室设

计。原计容面积81395.48平方米，调整为计容面

积79458.36平方米。

    3、调整原42栋和43栋高层住宅建筑户型，

并由原独栋高层住宅建筑调整为连拼高层住宅建

筑。

    4、调整原44栋、45栋、46栋高层住宅建筑

户型及位置。

    5、调整原50栋、51栋高层住宅建筑户型。

    二、原部分配套设施位置调整：

社区活动中心位置由55裙楼调整至47/48裙楼；

社区卫生站由51裙楼调整至50裙楼；文化站由

54裙楼调整至51裙楼；居委会由50#裙楼调整至

49裙楼；便利店由47裙楼调整至53裙楼。

以上配套用房只是位置调整，建筑面积不变。

    三、相关技术经济指标数据调整：

    1、原总图总建筑面积491632.95平方米，调

整为480466.20平方米（减少11166.75平方米） 

。

    2、原总图方案总户数为2994户，调整为

3217户。

    3、配建车位由原总图3476个调整为3266个

。

    以上调整，原总图总计容建筑面积

369966.03 平方米，调整方案总计容面积不变；

建筑密度（24%）不变；绿地率（30%）不变。

调整内容说明：
一、调整原高层建筑 46 栋、50 栋、51 栋三座建筑物方案内容： 
1、调整 46 栋建筑物内容：○ 1 原层数 33 层，调整层数为 32 层，比原来减少一层；○ 2 原计容面积 14870.55 平方米，其
中住宅 14870.55 平方米，商业 0 平方米；调整后计容面积为 14344.96 平方米，其中住宅 14344.96 平方米，商业 0 平方米；
比原计容面积少 525.59 平方米。
2、 调整 50 栋建筑物内容：○ 1 原层数 31 层，调整层数为 32 层，比原来整加一层；○ 2 原计容面积 14632.98 平方米，其
中住宅 13940.77 平方米，商业 692.21 平方米；调整后计容面积为 15075.53 平方米，其中住宅 14407.72 平方米；商业
667.81 平方米；比原计容面积增加 442.55 平方米。
3、调整 51 栋建筑物内容：○ 1 原层数 31 层，调整后为 31 层；○ 2 原计容面积 14429.47 平方米，其中住宅 13938.34 平方米，
商业 491.13 平方米；调整计容面积为 14702.22 平方米，其中住宅 13941.70 平方米；商业 760.52 平方米；比原计容面积
增加 272.75 平方米。
4、本次调整的 46 栋、50 栋、51 栋三栋原总建筑面积合计为 47891.6 平方米，计容面积合计为 43933.1 平方米；调整后，
以上三栋建筑面积合计为 47802.95 平方米，计容面积合计为 44122.71 平方米，比原来减少建筑面积 88.65 平方米，计容
面积合计多了 189.61 平方米。没有超出项目南区规定总计容。
二、调整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图内容（因原高层 46 栋、50 栋、51 栋调整，原规划图相关技术指标数据需要修改）：
1、原总图方案指标总建筑面积 481924.33 平方米，调整为 474490.51 平方米（减少 7433.82 平方米）。
2、原总图方案指标住宅计容 362274.58 平方米，调整为 361632.26 平方米（减少 642.32 平方米）。
3、原总图方案指标商业计容 4814.11 平方米，调整为 5395.59 平方米（增加 581.48 平方米，没有超出该项目设计要点规
定的商业计容面积）。
4、原总图方案指标总户数为 3208 户，调整为 3247 户（增加 39 户）。
5、原总图方案指标建筑基底面积 43370.56 平方米，调整为 42803.20 平方米（减少 567.36 平方米）。
6、原总图方案指标建筑密度由 24%，调整为 23%。
7、原总图方案指标配建车位 3266 个，调整为 3340 个（增加 74 个）。
以上调整，调整后总计容面积没有超出规委会审批同意的总图规定总计容面积 369966.03 平方米。绿地率（30%）不变。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楼号 建筑面积 计容面积 商业面积 住宅面积 户数

20# 6312.90 1088.13 1088.13 0.00 0

1# 1613.11 1613.11 0.00 1613.11 2

2-16# 14145.57 13966.09 0.00 13966.09 99

19# 19857.58 16539.90 0.00 16539.90 174

17-18# 41393.32 35782.70 0.00 35782.70 372

幼儿园 3199.42 2877.34 0.00 0.00 0

幼儿园专变电房 58.40 58.40 0.00 0.00 0

33-40# 31905.16 11785.62 0.00 11785.62 100

22#、24#、32# 9620.31 4177.05 0.00 4177.05 40

23#、31# 4547.20 1910.71 0.00 1910.71 18

52# 22845.34 20164.34 715.44 19448.90 186

42-43# 42687.60 38714.70 0.00 38714.70 372

41# 21976.41 19303.23 0.00 19303.23 186

47-48# 36918.66 31148.27 0.00 31148.27 300

49# 18508.60 16397.60 200.92 16196.68 156

25# 20969.07 20154.76 0.00 20154.76 123

44# 15130.76 14657.33 0.00 14657.33 128

45# 20963.92 20160.03 0.00 20160.03 123

54# 22047.68 19871.48 611.80 19259.68 186

55# 22353.81 20217.32 960.60 19256.72 186

46# 16174.47 14344.96 0.00 14344.96 124

50# 16002.34 15075.53 667.81 14407.72 124

51# 15626.14 14702.22 760.52 13941.70 120

地下室 33080.32 0.00 0.00 0.00 0

53# 16552.42 15252.77 390.37 14862.40 128

总计 474490.51 369966.03 5395.59 361632.26 3247

单栋建筑面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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